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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10 万元和一些饰物。不料，不久

后双方感情出现问题，曹某提出分

手并要求王某退还彩礼。王某称，

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，男方提出分

手的，则女方家不用退回彩礼；女

方提出分手的，女方家须返还彩礼

并支付同期银行利息。因此，她有

权不退还彩礼。那么，究竟哪一方

的主张合法呢？

点评：彩礼系男女双方在婚姻

约定初步达成时，一方向另一方赠送

的聘金、聘礼。常见的彩礼种类有钱

款、金银首饰、家电车房等。

《民法典》第十条规定：“处理

民事纠纷，应当依照法律；法律没有

规定的，可以适用习惯，但是不得违

背公序良俗。”就是说，处理有关民

事纠纷缺乏法律依据时，可以民间风

俗习惯作为依据。而关于悔婚时女方

应否返还彩礼的问题，法律是有明确

规定的，所以不能按当地的风俗习惯

来处理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<

民法典 >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》

第五条规定，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

续，男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

礼的，法院应当予以支持。就是说，

男方给付彩礼，属于附条件的赠与，

是以将来双方结婚为目的的。因此，

曹某要求王某返还彩礼的请求符合法

律规定。

此外，对于婚恋期间给付大额财

物的，如给付大额钱款、赠送名表、

车辆甚至房产等贵重礼物，或者作为

对另一方的物质帮助，一般会被认定

为附条件的赠与，即是以结婚为目的

的给付，甚至会被认定为彩礼性质。

当双方最终未登记结婚时，该赠与行

为不发生法律效力，赠与方可以要求

返还。当然，也有不少此类案件被法

院认定属于一般赠与。究竟是附条件

赠与还是一般赠与，这要看双方当事

人提供的证据。

    

同居后分手  

可返还部分彩礼

沈先生和唐女士以男女朋友关

系相处一年后举行了订婚仪式，沈

先生按照当地习俗给了唐女士家订

婚礼金 16 万元。订婚后不久两人同

居，其间，双方商量结婚事宜，沈

先生通过微信转账给唐某 1 万元，

让其购买衣服。两人后因琐事、性

格差异等产生矛盾，关系逐渐恶化，

沈先生在双方同居一年后提出解除

婚约，并要求唐女士返还彩礼 16 万

元和购衣款 1 万元，而唐女士不同

意全额退还。

点评：在司法实践中，对于因

结婚不成引发的返还彩礼和大额财物

纠纷的处理秉持以下三个原则：一是

过错原则，由于一方的过错导致无法

结婚时，在彩礼返还上，要考虑过错

方的责任问题。二是综合分析各种情

况，如女方在办理订婚事宜过程中的

花销，女方已经为准备结婚付出的精

力、财物，双方是否已同居生活及同

居时间的长短、是否已举行过婚礼等。

三是有限救济原则，即酌情返还。

本案中，如果沈先生起诉请求法

院判令唐女士返还全部彩礼，那么唐

女士可以从上述有关方面进行辩解，

主张只返还部分彩礼款。至于沈先生

转账给唐女士购买衣服的 1 万元，属

于一般赠与的性质，唐女士可以不予

退还。


